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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

则第 12 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创业板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

监会、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于 2020 年 11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关于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出具法律意

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关于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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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1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关于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20049 号，下称“《问

询函》”），本所律师对相关的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与验证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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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询函》第 2 题“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 6,034.72 万元用于品牌新零售

网络运营建设项目，以产品作为分类标准建设 7 个直播间对自有产品进行推广和

宣传，项目主要目的是打造电商运营中心，为提高品牌知名度和渠道效率服务，

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此外，发行人回复 2020 年 1-9 月，公司通过天猫、拼多

多等线上店铺直播销售，以及通过明星直播带货的成交金额合计达 379.02 万元，

其中，通过明星直播带货的成交金额为 314.76 万元，占直播收入比例为 83.05%；

最近一期末销售费用率较 2019 年有所上涨。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该募投项目的具体运营模式，该项目不

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原因，是否仅为宣传和推广自有产品而不直接销售，采用建

设直播间方式推广和宣传自有产品的必要性、合理性；（2）根据发行人回复，发

行人拟根据产品分类建设 7 个直播间，请结合直播行业情况说明公司在同一场地

建设多个直播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形；（3）说明本次募

投项目实施后对公司以经销为主的销售模式的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4）

说明《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对发行人开展网络直播相关业务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请保荐

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程序： 

1. 查阅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文

件； 

2. 查阅《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规定； 

3. 查阅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核查内容： 

经核查，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相关的议案，

公司拟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从不超过 50,000 万元（含 50,000 万元）调整为

不超过 43,800 万元（含 43,800 万元），并相应调整募集资金具体用途。调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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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预计

不超过人民币 43,800.00 万元（含 43,8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小家电产业化项目 34,512.30 34,512.30 

2 智能紫外线消毒设备产业化项目 6,897.46 6,897.46 

3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2,390.24 2,390.24 

合计 43,800.00 43,800.00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

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

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公司以自有

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建设，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程序予以置换。 

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文件为准）范围内，公司

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

调整。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公司本次发行方案的其他条款不变。经核查，网络运营

项目已不属于本次可转换债券募投项目。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公司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的调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要求，不构成本次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 

2.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均属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范围。公司董事会的决议程序和表决内容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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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履行了所需的内部决策程序，调整后的发行方案尚待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 

3. 除减少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本次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化，

公司本次发行仍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 

二、《问询函》第 3 题“发行人主要产品涉及产品塑料壳件注塑、电源板组装、

灯板组装等三项生产工艺；在上述生产工艺流程中，锡焊环节和注塑环节涉及污

染物排放，主要排放污染物为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发行人及子公司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行业，主营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或存

在产能过剩情形，主要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国家、行业或协会的

相关标准、规定，未来减少能源消耗的措施；（2）说明发行人及子公司最近三年

一期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况，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是否曾发生其他环

保事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并进一步说明有关公司及子公司执行国家产业政

策和环保守法的媒体报道情况；（3）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的已建、在建

或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项目，对提升产业链水平的具体作

用，是否需履行审批、核准、备案、环评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符合国家和地

方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并充分披露相关产业政

策、环境政策变化可能引致的风险。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1.查阅发行人及肇庆久量报告期内的建设项目的备案证明、环评批准文件； 

2.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聘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生产经营排放的废气、噪

声、废水出具的监测报告，与有权处置固体废物的企业签订的工业废物处理服务

合同； 

3.查阅发行人及肇庆久量出具的建设项目、环保费用相关信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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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以核查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5.查阅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6.查阅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取得的备案和环评批准文件； 

7.查阅《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以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所属行业类别； 

8.查阅国家发改委于 2007 年 7 月 25 日发布的《全国清理高耗能、高排放行

业专项大检查包括六项主要内容》、《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国家发改委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坚决制止违规建

设行为的通知》（发改产业[2010]1635 号），以核查国家发改等主管部门开展清

理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范围； 

9.登陆发行人及子公司环保主管部门网站查询报告期发行人及子公司环保

守法情况； 

10.取得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核查内容： 

（一）说明发行人及子公司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主营业务是否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或存在产能过剩情形，主要能

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国家、行业或协会的相关标准、规定，未来减

少能源消耗的措施 

1. 说明发行人及子公司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主营业务是否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或存在产能过剩情形 

（1）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从事 LED 照明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根据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规定，公司主营业务和本次募投

项目属于“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之“C387 照明器具制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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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改委于 2007 年 7 月 25 日发布的《全国清理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专项大检查包括六项主要内容》、《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

通知》（国发〔2010〕7 号）、国家发改委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坚决制止违规建设

行为的通知》（发改产业[2010]1635 号）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家发改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主管部门要求开展清理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主要包括电解

铝、铁合金、钢铁、电石、烧碱、水泥、黄磷、锌冶炼等范围。 

经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属于前述规定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范围。 

（2）发行人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不属于落后产能

或存在产能过剩情形 

经核查，公司开展主营业务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具体如

下： 

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文件 主要相关内容 

近三年监管政策的变化 

2017.01 
国家发改

委 

《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产品和服务指

导目录》（2016 版） 

将新型 LED 照明应用产品列为高效照明产品

及系统（7.1.6）之一，引导全社会资源投向，

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节能环保产业进

行重点支持。 

2017.07 
国家发改

委 

《半导体照明产业

“十三五 ”发展规

划》 

鼓励企业从目前以生产光源替代类 LED 照明

产品为主，向各类室内外灯具方向发展，鼓励

开发和推广适合各类应用场景的智能照明产

品，逐步提高中高端 LED 照明产品的生产和

使用比重。积极引导、鼓励 LED 照明企业兼

并重组，做大做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

头企业；引导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促进特

色化发展。鼓励行业技术机构以技术服务等形

式，带动我国半导体照明企业“走出去”，实施

LED 照亮“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2018.01 

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

子信息司 

中国光电子器件产

业技术发展路线图

（2018-2022 年） 

2020 年 LED 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目标：公共机

构推广应用 3 亿只 LED 照明产品；推广 1500

万盏 LED 路灯/隧道灯，城市道路照明应用市

场占有率超过 50%；推动工厂、商场、超市、

写字楼等场所 LED 应用，推广 15 亿只 LED

照明产品；鼓励城乡居民家庭通过装修、改造

等应用 LED 产品，全国推广 10 亿只 LED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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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文件 主要相关内容 

明产品；加强 LED 产品在智慧城市、智慧家

居、农业、健康医疗、文化旅游、水处理、可

见光通信、汽车等领域推广，开展 100 项示范

应用。 

2018.10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2018

年 10 月修订） 

提出“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鼓

励、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

推广，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进步”。 

2019.2.14 
国家发改

委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2019 年版） 

1.1.13 高效照明产品及系统制造 

1.5.5 绿色照明改造 

2019.10 
国家发改

委 

《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9 年 

版本） 

将“高效节能电光源（高、低气压放电灯和固

态照明产品）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及固汞生产

工艺应用；废旧灯管回收再利用 ”“用于电子

显示的冷阴极荧光灯和外置电极荧光灯”“用

于普通照明用途的不超过 30 瓦且单支含汞

量超过 5 毫克的紧凑型荧光灯”“用于普通照

明用途的直管型荧光灯”“用于普通照明用途

的高压汞灯”列为鼓励类项目。 

由上表可见，发行人开展的主营业务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

指导目录》（2016 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版本）等国家产

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不属于落后产能或存在产能过剩情形。 

（3）主要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国家、行业或协会的相关标

准、规定，未来减少能源消耗的措施 

经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能源主要为水、电等。报告期内，

公司生产耗用水电采购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水（吨） 148,029.56 161,896.00 89,058.00 65,541.00 

电（度） 10,145,376.70 17,347,345.06 17,429,977.00 16,913,334.00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用水为工厂员工住宿生活和办公用水；生产用

水仅在注塑机冷却环节，可循环使用，耗用量较小。用电及用水方式为当地供电、

供水部门直接供电、供水，该用电、用水方式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经核查，发行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废气、废水、噪声

和固体废物。发行人建立了环保设施，聘请第三方机构定期对废气、废水、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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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测达标，委托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机构处置固体废物。 

根据发行人及肇庆久量提供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广州华航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二轻环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就发行人生产经营排放的主要污

染物情况出具的《检测报告》，发行人主要污染物排放达标。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被发改、环保、能源等主管部门处罚的情

形，符合国家、行业或协会的相关标准、规定。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未来发行人拟通过技术改进、进一步优化工艺、加

强管理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单位生产能耗。 

（二）说明发行人及子公司最近三年一期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况，是

否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是否曾发生其他环保事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并进一

步说明有关公司及子公司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守法的媒体报道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出具的说明、取得的守法情况说明，以及本所律师

登陆发行人及子公司的环保主管部门网站查询，发行人及子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不

存在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发生其他环保事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

以及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守法的媒体报道情况。 

（三）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的已建、在建或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

能、高排放、高污染项目，对提升产业链水平的具体作用，是否需履行审批、核

准、备案、环评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

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并充分披露相关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变化可能引

致的风险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的已建、在建或拟建项目及该等项目的情

况如下：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状态 环评批复 

1 久量股份 小家电产业化项目 拟建 
穗空港环管影

〔2020〕36 号 

2 久量股份 
智能紫外线消毒设备

产业化项目 
拟建 

穗空港环管影

〔2020〕36 号 

3 肇庆久量 肇庆久量 LED 照明生 在建 肇高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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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基地建设项目 ﹝2017﹞43 号 

4 肇庆久量 
肇庆久量自动化仓储

及物流基地建设项目 
在建 

201844120001000

00001 

5 肇庆久量 
肇庆久量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在建 

肇高环建

﹝2018﹞37 号 

6 久量股份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

司扩建项目 
已建 已自行组织验收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的已建、在建或拟建项目涉及环评程序的

均已办理环评，根据发改主管部门政策要求需要备案的均已办理备案。 

根据国家发改委于 2007 年 7 月 25 日发布的《全国清理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专项大检查包括六项主要内容》、《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

知》（国发〔2010〕7 号）、国家发改委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坚决制止违规建设行为

的通知》（发改产业[2010]1635 号）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家发改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主管部门要求开展清理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主要包括电解铝、

铁合金、钢铁、电石、烧碱、水泥、黄磷、锌冶炼等范围。发行人上述已建、在

建、拟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项目。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发行人上述

已建、在建、拟建项目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和淘汰类项

目，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及环保规定。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已建、在建的依法需办理发改备案、取得

环评批准的建设项目，均已办理立项以及取得环评批准，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高污染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已建、在建或拟建项目的投产运营有助于提高行业海外市场

份额，提升产业链水平。 

经核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已补充披露相关产业政策、环

境政策变化可能引致的风险。 

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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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行业准入条件，不属于落后产能或存在产能过剩情形，主要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

物排放符合国家、行业或协会的相关标准、规定； 

2.发行人及子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不存在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况，不存

在发生其他环保事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不存在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守

法的媒体报道情况； 

3.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的已建、在建或拟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

放、高污染项目，有助于提升产业链水平；发行人及子公司已建、在建的依法需

办理发改备案、取得环评批准的建设项目，均已办理立项以及取得环评批准，符

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发行人在本次发

行的《募集说明书》已补充披露相关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变化可能引致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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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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